
附件2
泉州港引航站引航（移泊）费收费标准

肖厝港区、斗尾港区:

	编号
	项目
	计费单位
	费率（元）
	说明

	1
	航行国际航线船舶

引航（移泊）费
	计费吨
	A
	0.3825
	40000净吨及以下部分

	
	
	
	
	0.34
	40001-80000净吨部分

	
	
	
	
	0.31875
	80000净吨以上部分

	
	
	计费吨·海里
	B
	0.004
	10海里以上超程部分

	
	
	计费吨
	C
	0.14
	过闸引领

	
	
	计费吨
	D
	0.2
	港内移泊，按次计收

	
	
	计费吨
	E
	0.27
	非基本港附加费

	2
	航行国内航线船舶

引航（移泊）费
	计费吨
	A
	0.18
	

	
	
	计费吨·海里
	B
	0.0018
	

	
	
	计费吨
	C
	0.135
	引领国内航线船舶在港内移泊


备注：1.航行国际航线船舶的引航（移泊）起码计费吨为2000净吨；航行国内航线船舶的引航（移泊）起码计费吨按照500净吨。

2.引航费按第一次进港和最后一次出港各一次分别计收。

3.引航距离在10海里及以内，且引领船舶超过120000净吨的引航费按41650元计收。

4.超出闽湄港运行〔2017〕16号文公布的引航距离以远的引航费，其超远部分表编号1（A）规定费率的30%计收。

5.航行国际航线的船舶，节假日、夜班的引航（移泊）作业时间占全部作业时间一半及以上，或节假日、夜间的作业时间大于等于半小时的，节假日或夜班引航（移泊）费附加费按基准费率分别加收45%；既为节假日又为夜班的引航（移泊）费附加费按基准费率加收90%。基准费率包括编号1（A）～（D）。根据闽湄港港航〔2016〕16号文，夜班作业时间为0时至8时。

6.对沿海内支线集装箱船舶，以及承运海洋原油、液化石油气（外贸进出口原油、液化石油气除外）的船舶，引航费按航行国际航线船舶基准费率的50%计收。基准费率包括编号1（A）～（D）。

泉州湾港区、深沪湾港区、围头湾港区:

	编号
	项目
	计费单位
	费率（元）
	说明

	1
	航行国际航线船舶

引航（移泊）费
	计费吨
	A
	0.405
	40000净吨及以下部分

	
	
	
	
	0.36
	40001-80000净吨部分

	
	
	
	
	0.3375
	80000净吨以上部分

	
	
	计费吨·海里
	B
	0.004
	10海里以上超程部分

	
	
	计费吨
	C
	0.14
	过闸引领

	
	
	计费吨
	D
	0.2
	港内移泊，按次计收

	
	
	计费吨
	E
	0.27
	非基本港附加费

	2
	航行国内航线船舶

引航（移泊）费
	计费吨
	A
	0.18
	

	
	
	计费吨·海里
	B
	0.0018
	

	
	
	计费吨
	C
	0.135
	引领国内航线船舶在港内移泊


备注：1.航行国际航线船舶的引航（移泊）起码计费吨为2000净吨；航行国内航线船舶的引航（移泊）起码计费吨按照500净吨。

2.引航费按第一次进港和最后一次出港各一次分别计收。

3.引航距离在10海里及以内，且引领船舶超过120000净吨的引航费按44100元计收。

4.超出闽泉港〔2017〕242号文公布的引航距离以远的引航费，其超远部分表编号1（A）规定费率的30%计收。

5.航行国际航线的船舶，节假日、夜班的引航（移泊）作业时间占全部作业时间一半及以上，或节假日、夜间的作业时间大于等于半小时的，节假日或夜班引航（移泊）费附加费按基准费率分别加收45%；既为节假日又为夜班的引航（移泊）费附加费按基准费率加收90%。基准费率包括编号1（A）～（D）。根据闽泉港〔2017〕242号文，夜班作业时间为0时至8时。

6.对沿海内支线集装箱船舶，以及承运海洋原油、液化石油气（外贸进出口原油、液化石油气除外）的船舶，引航费按航行国际航线船舶基准费率的50%计收。基准费率包括编号1（A）～（D）。

